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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期发生多起恶犬伤人案件，记者调查多处公园和小区发现：

遛狗不拴链不戴嘴套很常见

小孩更易被狗袭击

据相关专家介绍，孩子身
高与狗差不多，与狗对视会让
狗感受到威胁。

专家称，小孩比起成年人
更容易被狗袭击，因为孩子体
格较小，和狗差不多高，若盯
着狗的眼睛看，这种高度相当
的凝视会让狗觉得受到了威
胁。孩子的个子矮，容易被狗
咬伤面部或扑倒。根据美国相
关部门的统计，被咬的儿童
80%的伤都会在头部和颈部。

如果遇到凶狗，千万别慌
乱，正确的做法是先保持不
动，眼睛看地面，千万别盯着
狗的眼睛，等上几秒钟，然后
慢慢走开。

本报记者 张汝树

“经济赔偿”难以根治恶犬伤人
律师：伤人恶犬主人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唐宁 王欣) 7月1

日，记者采访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房艳春，房艳春认为恶犬伤人事
件，仅有经济赔偿也许还不够，要
解决此问题，应该让狗主人承担相
应的刑事责任。

房艳春律师说，根据《民法通
则》第一百二十七条，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
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
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
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07年，淄
博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
通告》，《通告》禁止个人养烈性犬、
大型犬。”

房艳春说，根据侵权法的明确
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造成他人
伤害的话，饲养人或管理人是要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如果是由饲养
人自己看管不力而造成狗伤人的
情况，饲养人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要避免“狗咬人”、“狗伤人”等的悲
剧的发生，需要执法者的积极作
为，立法与执法、司法部门的良性
互动，以及饲养人的负责看管等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

房艳春告诉记者，对于那些放
任恶犬伤人夺命的惨痛事件而言，
仅有经济赔偿，恐怕并不足以慰藉
受害者家属的感情，也不足以使养
狗人认识到自己看管狗的责任的重
要性，经济赔偿只是暂时的补救措
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王欣 唐宁 ) 近

日，全国多个地市发生恶狗伤人事
件，引发市民关注。6月28日，大连
一名6岁女童被藏獒咬断颈部死
亡。6月27日、24日，北京多名路人
被藏獒咬伤，6月3日，山西一名小
女孩也差点命丧恶犬之口。7月1

日，记者调查淄博多处小区和公园
发现，小区、公园常有市民遛狗，而
且有的市民在遛狗时，没做任何控
制措施。

7月1日早晨6点左右，记者在
市人民公园看到，有些市民牵着狗
走了进去，但一般不是从正门进
去，有的狗进去的时候还有链子拴
着，但进去之后，就放开了；有的直
接带着没有拴链子和戴嘴套的狗
进入公园。

“早上和晚上都是遛狗人最多
的时候。”常在市人民公园锻炼的
陈先生说，每天早上有一部分人进
来遛狗，因为公园是开放式的，公
园工作人员也管不过来，到了晚上

下班后，来遛狗的人也不少，有的
还是体型较大的狗，“要是给狗拴
上链子、戴上嘴套还可以，但很多
遛狗的，完全是撒开的，真是担心
狗伤到人”。

在张店儿童公园里，一到晚
上，附近的居民也有来遛狗的，但
公园里的工作人员会禁止这些遛
狗市民进入，“一般都是撵出去，不
让进来，但也有不听劝阻的。”公园
内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人家养狗遛狗，咱不能说啥，

但起码应该做一些安全措施，给狗
拴上链子，看管好它，公园里这么
多小孩子，要是真有攻击人的狗，
那就太危险了，公园里不让遛狗是
正确的。”正在张店儿童公园内看
孩子的一位女士说。

不少公园门口挂有禁止遛狗、
宠物禁止入内告示牌，但有的市民
无视告示牌，仍牵着狗进入公园。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市人民公园、
张店儿童公园，火炬公园和部分小
区也存在这种情况。

如何防范恶狗咬人

首先，饲养人应该承担
起看管好自家狗的责任，不
能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的狗很
温顺，不会咬人，便放松对狗
的看管。尽量选择在人少的
时间段或者地段遛狗，而且
要拴狗链，对于靠近狗的人
要加强警觉，并提前给予警
告。

其次，狗主人应加强对
宠物的管理，由之前的放养
改为圈养，以减少犬只在外
伤人的几率；为宠物做绝育
手术；加深对宠物狗的了解，
观察其行为，看其是否适合
养。如发现狗狗的性情暴躁、
易攻击他人，或者是难以驯
服，宠物主人就应该将其淘
汰，给狗做安乐死，以免发生
伤人事件。

另外，路遇流浪狗，应当
不要主动靠近，避免与其眼
神正面接触，以免将其激怒。
狗狗进食时，千万不要去逗
它；在狗狗有恐惧感的时候，
不要用手去抚慰它；若遇到
两只狗狗发生撕咬打斗的情
况，应借助长木棍或者其他
工具将它们分开，不要直接
用肢体接触，以降低受伤的
危险。

本报见习记者 王欣

不管大狗小狗，都有伤人的可能
多数市民反感在公共场所遛狗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唐宁 王欣) 恶犬

伤人事件，开始让人们反思城市中
市民该不该养狗，如果养狗应该怎
样管理才不威胁他人的生命。记者
采访了解到，多数市民反感公共场
所遛狗。

家住张店王辛小区的张先生
经常带孙子到市人民公园散步乘
凉，傍晚，总能看到有些人在公园
里遛狗，有的人甚至不拴狗链。“有
的人养大型犬，大人看着那狗都害

怕，更别提小孩了，实在是很危
险。”张先生称遛狗的人一般在早
上七八点钟和晚上到公园遛狗。

“那个时候公园管理处没上班或者
下班了，没有人管。”

在市人民公园散步的许女士
也经常碰到遛狗的人，她认为城市
里养狗是不妥的。“一是危险，有些
大型犬会伤人，尤其是小孩和老
人。我们楼上有养狗的，有时候碰
见邻居带狗坐电梯，我们就不敢
进。二是养狗比较脏，狗经常随地

大小便，主人也不管。”
张店河滨小区的李女士也持

相同的观点，她认为不管大狗小
狗，都有伤人的可能，最好不要养。

“但我们没有不让人养狗的权利，
所以政府最好能建立相应的管理
制度，加强管理。养狗人必须遵守
制度，比如必须拴着狗链遛狗，不
能到公共场所遛狗等等。”

家住张店儿童公园附近的张
先生，每天早上七点左右都会在小
区附近遛狗。张先生说，他很理解

那些害怕狗的人，所以平时遛狗时
都用狗链拴着。“狗咬了人，狗的主
人是有责任的，但是如果禁止养
狗，对我们这些爱狗的人来说很难
接受。”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张店华光
路上的宠物市场，发现卖大型犬的
人随处可见。据一名卖家说，很多
烈性犬现在有卖的，但是并不是很
多人来买，因为如果狗主人有疏忽
或者遛狗没有防护措施，很容易发
生“狗咬人”、“狗伤人”事件。

美国：

狗出家门

必须系上链条

绝大多数美国城市的法
律规定：除非在自家院子里，
狗在其他地方都要系上皮带
或链条。有的城市设有特定的
场地，只有在这里，狗才能摆
脱锁链的束缚，尽情撒欢儿。
在美国，许多地方都竖有明显
的标示牌，牌子的图标及文字
提醒人们在遛狗时要及时处
理狗屎。通常情况下，美国人
在遛狗时都会随身携带塑料
袋，不过许多城市的街头还是
设立了专门的箱子，里面的塑
料袋为那些记性不好的遛狗
者提供了方便。

在美国，市区的公园都是
不准宠物入内的，而郊区的公
园也是对狗收门票。一般而
言，公园如果对人收费50元，
对狗就要收费30元。

本报见习记者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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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店潘南东路上，一市民在给一只大型犬清洗。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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